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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规〔2016〕005-市政办 003

市政办发〔2016〕36 号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西安市食品摊贩临时
摊群点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西安市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管理暂行规定》已经 2016 年

4 月 28 日市政府第 139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6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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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管理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城市治理工作，加强食品安全监管，

便利群众生活，建设品质西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、《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》、《西安市城市

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城区、碑林区、莲湖区、雁塔区、

灞桥区、未央区、长安区及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曲江新区、浐灞生

态区、航天基地、国际港务区管委会管辖区域内食品摊贩临时摊

群点监管工作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，是指在本市规定

区域内由城市管理部门划定的临时占用城市道路人行道、街巷、

空闲场地设置，位置相对固定，在规定时间内销售食品、现场制

售食品的场所。

放心早餐点的设置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设置和管理应遵循“从严管

理、疏堵结合、便民利民、控制数量，定点定时”的原则，不影

响市容和交通秩序。

第五条 各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领导辖区食品摊

贩临时摊群点管理工作，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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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部门在市、区城市管理部门指导下，具体落实辖区食品摊贩临

时摊群点规划、建设、服务及日常监管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城市管理部门是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设置、经营区

域划分的行政主管部门，负责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备案和食品摊

贩登记卡发放工作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食

品安全的行政主管部门，负责对划定区域内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

进行监督管理。

公安、环保、市政、商务、卫生、安监、工商、质监等部门

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会同相关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摊群点设置

主管部门做好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的监管工作。

第七条 全市城市管理严禁区禁止设置食品摊贩临时摊群

点。

全市城市管理严控区设置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，应当以充分

利用空置待建工地、厂房等空闲场地和集贸市场早晚间空档时段

设置为主，原则上不在城市道路人行道上设置。确需设置的，要

严格控制数量和规模。

全市城市管理疏导区区域内城市道路人行道设置食品摊贩

临时摊群点，应符合本规定和城市环境容貌秩序管理标准，不影

响交通，不占压盲道，不影响群众工作和休息。其设置应符合以

下条件：

（一）避开党政机关驻地和居民楼下；

（二）中、小学校校门外道路两侧 100 米范围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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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周边 200 米范围内餐饮商户不多于 20 户；

（四）距离主干道口不小于 50 米；

（五）与垃圾堆放点等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。

第八条 设置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应按以下程序和要求进

行：

（一）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指定部门向辖区

城市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；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场地开办临时

食品摊群点须经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指定部门同

意后申请。

（二）辖区城市管理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对拟设置点位区域进

行实地查看，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，提出初步意见报区政府或开

发区管委会批准后，再报市城市管理部门备案。

（三）在城市管理严控区内占用城市道路人行道设置食品摊

贩临时摊群点，应当经市城市管理部门批准。

（四）在城市管理疏导区道路设置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应严

格控制数量，辖区城市管理疏导区道路人行道设置食品摊贩临时

摊群点数量超过 4 个或单个摊群点内经营户数量超过 20 户的，

应当经区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审核后报市城市管理部门核准。

（五）辖区城市管理部门在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核准后五个

工作日内将相关情况告知食品药监、公安交警等部门。

第九条 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设置情况应通过设置标志牌

或在媒体、政府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设置位置、区域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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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、经营时间、摊点数量、种类、经营范围、管理制度、责任单

位、责任人、投诉电话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占道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应当逐步减少数量。鼓励区县、开

发区打造特色饮食街区，支持其完备水电、厕所、停车等基础设

施，引导食品摊贩进场入室经营。

第十条 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实行限时经营制度。划定经营

区域占用城市道路人行道的，经营时间为：夏秋季 6∶00 至 9∶00、

19∶30 至 24∶00，春冬季 7∶00 至 9∶00、19∶30 至 23∶00；

依托空置场地经营的，在保证周边住户生活、休息不受影响的情

况下，可由辖区城市管理部门自行确定经营时间。

第十一条 进场设置的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，可采取政府主

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运行。占用城市道路人行道设置

的，其环境卫生保洁工作由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

有关部门负责，可按相关规定收取合理费用。

第十二条 食品摊贩应取得食品摊贩登记卡方可经营，取得

食品摊贩登记卡的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申领者持身份证和健康证明向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

开发区管委会指定部门提出申请，签订遵守食品安全规定及合法

经营承诺书。

（二）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指定部门核实后

报辖区城市管理部门，由辖区城市管理部门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的原则，根据摊位数量采取先后排序或摇号的方式确定经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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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登记备案，发放食品摊贩登记卡。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的下岗

职工、失业人员、失地农民、低保户、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申领食

品摊贩登记卡应当优先照顾。

（三）申领者取得食品摊贩登记卡后，应当在划定区域从事

食品经营活动。

（四）食品摊贩登记卡发放后十个工作日内，城市管理部门

应将登记信息书面告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。

第十三条 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经营者应确保食品安全，遵

守如下规范：

（一）在明显位置悬挂食品摊贩登记卡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

和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；

（二）具有符合食品卫生条件的食品制作和经营器具，废弃

物应存放在专用加盖式容器内，不得污染周边环境；

（三）接触食品的器具、工作台面符合食品安全要求，现场

制售过程应保持生熟隔离，防止原辅材料、半成品、成品交叉污

染；

（四）销售散装直接入口食品的，应当具有防雨、防尘、防

蝇等设施，使用无毒、无害、清洁的器具；从业人员制售食品时，

应当保持个人卫生，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、口罩；

（五）餐具按规定清洗、消毒，因条件限制不具备清洗、消

毒条件的，应当使用符合规定的一次性餐饮具或者采用集中式消

毒餐饮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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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经营者应确保经营有序、环

境整洁，并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依法经营，服从管理；

（二）不随意张贴、乱拉乱接，不随意倾倒垃圾、泼洒脏水，

做到人走摊撤、自觉打扫区域卫生；产生的餐厨垃圾应交由具有

资质的单位统一收集清运；

（三）按规定的地点、范围、时间和项目经营，不擅自移动

点位、扩大经营面积；

（四）不使用燃煤、木材等高污染燃料，禁止使用音响器材

招揽顾客；

（五）不损坏路面、管网、绿化等市政公用设施。

第十五条 食品摊贩登记卡有效期为一年，专卡专用，不得

转借转让。有效期满需要继续经营的，经营者应当在期满前一个

月到原登记备案部门办理延续手续，逾期提出延续申请的，按照

新登记备案申请办理。

第十六条 遇有重大活动或市政设施维护等特殊情况，食品

摊贩临时摊群点必须按照市、区城市管理部门要求，在规定时间

内停止经营。

第十七条 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应纳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，

相关部门应对其定期开展现场检查、抽样检验，公开检查检验结

果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。

第十八条 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开办方和经营者应当合法

依规从事经营活动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主动履行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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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和义务。

第十九条 食品摊贩不在划定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，违法占

道经营的，由辖区城市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清理取缔，对

屡教不改的，依法处罚并暂扣或没收其经营物品及工具。

已核准的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不按经营范围、经营时间从事

经营，经两次整改仍未改正的一律依法取缔。街道办事处、镇政

府或开发区管委会指定部门要加强辖区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日

常管理和监督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并报城市管理、食品药监

等部门。同时，建立经营者台账，确保临时食品摊群点规范运行。

第二十条 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开办方、经营者及监管人员

违反相关规定的，依法依规处罚并追责；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，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撤销已设定的食品摊

贩临时摊群点，市城市管理部门或原批准部门应当提前 7 个工作

日作出相应的决定，并向社会公告。经营者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及

时退出。

第二十二条 阎良区、临潼区、高陵区、户县、周至县、蓝

田县及航空基地管委会管辖区域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监管工作

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两

年。

附件：西安市城市管理执法区域层级管理类别名单



— 9 —

附件

西安市城市管理执法区域层级管理类别名单

（城区部分）

一、严禁区（336 个）

新城区（40 个）：

东新街（新城广场至解放路段）、南新街、西新街、皇城东

路、新城广场、尚德路（东新街至西五路十字段）、解放路（五

路口至东新街十字段）、解放路（大差市至东新街十字段）、西五

路（五路口至北新街段）、东五路、顺城东巷、大东门（北侧）、

小东门、尚俭路万达广场、尚勤路（尚勤门至东七路段）、北新

街（顺城巷至西七路段）、环北路、太华路新城段、含元路（东

二环至八府庄北路段）、自强东路（童家巷至西闸口段）、向荣街、

长乐西路（第四军医大学至兴庆路段）、东二环金花路十字西南

角、环东路、长乐中路（万年路至幸福路段）、长缨东路（公园

北路至幸福路段）、老华清东路、金康路、东二环（华清路立交

至金花路十字段）、万寿北路、二元路、公园北路（长缨路至三

十五街坊段）、咸宁东路、咸宁中路、卫测东路、电信路、火车

站东广场、火车站西广场、火车站中广场、解放路（五路口至火

车站广场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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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林区（41 个）：

东大街、和平路、建国路、柏树林、端履门、东十道巷、东

十一道巷、南大街、粉巷、南广济街、南院门、书院门、德福巷、

市委花园、南关正街、长安北路、朱雀大街、文艺北路、文艺南

路、雁塔路、李家村北路、含光北路、太白北路、太乙路、经九

路、火炬路、星光路、东关正街、柿园路、互助路、咸宁西路、

骡马市、环南路、环东路、友谊东路、友谊西路、兴庆南路、兴

庆北路、南二环西段、南二环东段、东二环。

莲湖区（62 个，含大兴新区 20 个）：

莲湖路东段（北大街十字至立新街口）、莲湖路中段（立新

街口至西北三路口）、莲湖路西段（西北三路口至玉祥门）、西华

门大街（麦苋街至北大街）、环城西路北段（玉祥门至星火立交）、

环城西路中段（玉祥门至西门）、环城西路南段（西门至丰庆路）、

劳动路（大庆路至西稍门十字）、大庆路东段（玉祥门至劳动路

口）、大庆路中段（劳动路口至西二环）、大庆路西段（西二环至

丝路群雕）、劳动南路北段（西稍门十字至草阳村十字）、劳动南

路南段（草阳村十字至南二环）、西关正街东段（西门至南小巷

路口）、西关正街西段（南小巷路口至西稍门十字）、南二环东段

（劳动南路口至桃园南路口）、南二环中段（桃园南路口至丰登

南路口）、南二环西段（丰登南路口至西二环）、高新四路（南二

环至群贤路口）、丰镐西路东段（西二环至团结二路口）、丰镐西

路中段（团结二路口至团结南路口）、丰镐西路西段（团结南路



— 11 —

口至汉城南路口）、环城北路（星火路立交至北门）、丰镐东路东

段（西稍门至桃园路口）、丰镐东路西段（桃园路口至西二环）、

西二环北段（大兴西路口至大庆路口）、西二环中段（大庆路口

至丰镐西路口）、西二环南段（丰镐西路口至南二环）、枣园东路

（丝路群雕至汉城北路）、枣园西路（汉城北路至西户铁路）、北

关正街北段（龙首北路口至二马路口）、北关正街南段（二马路

口至北门）、西大街东段（钟楼至广济街口）、西大街中段（广济

街口至桥梓口）、西大街西段（桥梓口至西门）、北大街北段（北

门至莲湖路口）、北大街中段（莲湖路口至西华门十字）、北大街

南段（西华门十字至钟楼）、钟鼓楼广场、丰庆路东段（环城西

路至劳动南路口）、丰庆路中段（劳动南路口至丰登路口）、丰庆

路西段（丰登路口至西二环）。

大兴东路、梨园路、桃园北路延伸段、劳动北路延伸段、永

全路、星火路、西二环、大庆路、大兴西路、环城西路、桃园北

路、龙首北路西段、未央路、永新路、文景路南段、汉城北路、

大白杨南路、永安路、安一路、红庙坡路。

雁塔区（42 个）：

雁塔路（小寨东路至雁塔立交）、小寨东路（雁塔路至翠华

路）、育才路（雁塔路至翠华北路）、西影路西段（雁塔路至西延

路）、考古路（雁塔路至西延路）、南二环（翠华路与南二环十字

至雁翔路与南二环十字）、长安中路（长安立交至雁塔西路十字）、

长安南路（雁塔西路十字至健康东路）、含光路（南二环至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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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路与含光路十字）、朱雀大街（南二环至青松路与朱雀大街十

字）、小寨东路（翠华路至小寨十字）、小寨西路东段（小寨十字

至子午路十字）、小寨西路西段（子午路十字至吉祥村十字）、雁

塔西路东段（朱雀大街至翠华南路）、崇业东路（朱雀大街至含

光路）、崇业西路（含光路至永松路）、崇业北路（南二环至陆院

家属院）、南二环（国美电器至翠华路与南二环十字）、长安南路

（健康东路至长安交界，路东至天坛东路）、朱雀大街北段（青

松路与朱雀大街十字至丈八东路）、含光路延伸段（电子二路与

含光路十字至明德二路）、电子二路（含光路至东仪路）、丈八东

路东段（长安南路至朱雀大街）、丈八东路西段（朱雀大街至 521

医院）、长安西路（长安南路至电子正街延伸段）、纬一街（长安

南路至翠华南路）、南三环（长安南路至电子正街延伸段）、电子

正街（永松路至丈八东路）、电子二路（东仪路至太白南路）、西

斜七路（永松路至太白南路）、丈八东路（521 医院至西沣路十

字）、电子东街（北山门口出村路至电子一路）、南二环（太白立

交至苏宁电器）、南三环（电子正街延伸段至西沣路）、西影路（正

大制药厂至长鸣路）、公园南路北段（建工路至西影路）、建工路

（南二环至万寿路）、万寿路（西影路至建工路）、南二环（雁翔

路至建工路）、丈八北路（科技路至昆明路）、昆明西路（丈八北

路至西三环）、团结南路（大寨东路至科技路）。

未央区（16 个）：

未央路、北二环东段、北二环中段、北二环西段、东二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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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华南路、太华北路、文景路、凤城南路、区政府周边、凤城八

路、北辰大道南段、北辰大道北段、朱宏路、环园中路、凤新路。

灞桥区（14 个）：

柳雪路、纺渭路、长乐东路、纺一路、纺二路、纺正街、纺

西街、电厂东路、半引路席王段、咸宁东路、纺南路、祥云路、

纺堡路、纺科路。

长安区（20 个）：

西长安街（老区委十字至绿园十字）、西长安街（绿园十字

至晶海十字）、西长安街（晶海十字至子午大道）、西长安街（子

午大道至樱花广场）、南长安街（老区委十字至樊家十字）、南长

安街（樊家十字至残联十字）、北长安街（老区委十字至北十字）、

北长安街（北十字至灯具厂十字）、北长安街（灯具厂十字至雁

塔交界）、广场北路（晶海十字至建材街十字）、长兴北路（绿园

十字至新华街十字）至氵皂河路（绿园十字至延安大学）、西部大

道（华美十字至长兴北路口）、西部大道（长兴北路口至东仪路

口）、西部大道（东仪路口至子午大道）、西部大道（子午大道至

西沣路）、子午大道（雁塔交界至学府大道）、郭杜东街、郭杜西

街、郭杜南街、郭杜北街。

高新区（27 个）：

高新路、科技路、高新二路、科技六路、唐延路、沣惠南路、

团结南路、唐延南路、丈八东路、丈八北路、锦业路、西部大道、

西三环、南三环、锦业一路、锦业二路、丈八四路、丈八一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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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路、硕士路、信息大道、创汇路、学士路、创业大道、发展

大道、西太路、科技七路。

经开区（8 个）：

未央路、文景路、明光路、凤城八路、凤城九路、凤城十路、

凤城十一路、市政府周边。

曲江新区（20 个）：

小寨东路、慈恩路、慈恩西路、雁南三路、芙蓉西路（曲江

池南路以北）、芙蓉南路、芙蓉东路、雁南一路（慈恩西路以东）、

雁南二路、雁塔南路（雁南三路以北）、慈恩东路、北池头一路

（曲江路以西）、北池头二路（曲江路以西）、曲江池北路（芙蓉

东路以西）、新开门南路（曲江池南路以北）、曲江池西路、曲江

池东路（曲江池南路以北）、长安南路（曲江段）、寒窑路（新开

门南路以西）、杜陵邑南路（曲江管委会）。

浐灞生态区（33 个）：

长田路全段、雁鸣湖 2#湖周边、东月路（浐灞段）、滨河西

路（华清东路至东月路段）、欧亚大道、灞柳西路、金桥路、环

岛路、环二路、金融路、通塬路、融四路、金五路、世博大道、

灞河东路、规三十七路、规二十一路、东二环东侧（中储物流铁

路线以北至辛家庙立交）、广安路南侧（辛家庙立交至新浐桥桥

头）、广兴路全段、矿山路（矿山路口至老人仓村口）、新兴路全

段、广运潭大道（广安路至矿山路）、浐灞大道（广运潭大道十

字以东至浐河西路）、广运潭大道（广安路至欧亚三路）、滨河西



— 15 —

路、欧亚大道、赵围东路以西至广安路、北辰大道南段、学府南

路、学府北路、广运潭大道（机电市场北区至北三环辅道）、河

堤路南段。

航天基地（8个）：

航天大道、雁南路、东长安街、北长安街、航天西路、凤栖

东路、神舟三路、神舟四路。

国际港务区（5 个）：

港务大道中段、港务大道南段、港兴路中段、港兴路东段、

迎宾大道北段。

二、严控区（239 个）

新城区（30 个）：

尚德路（东新街至东大街段）、西二路、西三路、西四路、

尚朴路、尚勤路、尚爱路、东二路、东三路、东四路、尚德路（五

路口至尚德门段）、尚俭北路、东七路、纱厂街、建华路、二马

路、龙首南路、中兴路、永乐路、安仁坊、万寿北路、康乐路、

春明路、勤工路、杨森路、建工路、韩森路、公园南路、新科路、

卫星路。

碑林区（30 个）：

长安学街、府学巷、咸宁学巷、东顺城巷、爱学路、景观路、

西延路、西荷路、白庙路、西木头市、湘子庙街、五岳庙门、仁

厚庄北路、南顺城巷、北柳巷、降子巷、五味十字、南郭路、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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墙巷、永宁路、小雁塔路、振兴路、朱雀东坊、体育馆东路、建

东街、建西街、光大巷、邮电北巷、邮电南巷、乐居场。

莲湖区（38 个，含大兴新区 12 个）：

西北三路（小北门至莲湖路）、青年路（北大街至西北三路）、

从新巷（青年路至莲湖路）、含光街（西大街至含光门）、北院门

（西华门大街至鼓楼）、东梆子市街（含光路口至双仁府路）、西

梆子市街（双仁府路至南马道巷）、南马道（西门至含光门）、五

星街（含光路至四府街）、桃园南路南段（丰庆路至南二环）、西

市北路（劳动南路至桃园南路）、西市南路（劳动南路至桃园南

路）、西市西路（西市北路至南二环）、汉城南路（昆明路至丰镐

西路）、昆明路（西二环至汉城南路）、大寨路（唐延路至丈八北

路）、自强西路（工农路至北关正街）、星火路（环城北路至大兴

东路）、丰庆西路（丰登路至西二环）、大兴西路（汉城北路至西

二环）、桃园中路（丰镐东路至大庆路）、桃园南路（丰庆路至丰

镐东路）、汉城北路（枣园东路至大兴西路）、汉城路（丰镐西路

至枣园东路）、红光路（西户铁路至汉城南路）、大庆西路（汉城

南路至西户铁路）。

永详路、丰禾路、枣园西路、建中巷、桃李路、劳动北路、

农兴路、大丰北路、西斜三路、永兴路、西斜路、潘家村北路。

雁塔区（34 个）：

雁翔路（南二环至理工大南校区）、经九路（西影路至南二

环）、翠华南路（小寨东路至红专南路路西）、西影路东段（西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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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至正大制药厂）、雁塔西路西段（朱雀大街至含光路）、吉祥路

（吉祥村十字至永松路）、永松路（太白小区至南二环）、翠华南

路（红专南路至纬一街路西）、健康东路（长安南路至朱雀大街）、

健康西路（朱雀大街至含光路）、兴善寺东街（长安中路至朱雀

大街）、兴善寺西街（长安中路至翠华北路）、兴善寺南街（兴善

寺东街至小寨西路）、文娱巷（小寨东路至兴善寺东街）、明德路

（丈八东路至青松路）、明德一路（明德路至东仪路）、明德二路

（朱雀大街至东仪路）、天坛西路（长安南路至朱雀大街）、通邮

路（天坛西路至丈八东路）、昌明路（翠华南路至朱雀大街）、朱

雀大街延伸段（丈八东路至雁环路）、东仪路延伸段（丈八东路

至长安交界）、永松路（电子正街至太白小区）、电子一路（电子

东街至电子正街）、电子三路西段（电子正街至电子西街）、电子

四路（电子正街至电子西街）、子午大道（丈八东路至长安交界）、

双杜路（丈八东路至南三环）、西部大道（杜城村段）、长鸣路（中

色混凝土公司至西影路）、幸福南路（西影路至建工路）、康宁路

（长鸣路至康宁社区东）、沣惠南路（大寨东路至市特警队）、大

寨西路（丈八东路至氵皂河）。

未央区（12 个）：

玄武路周边（玄武路、明苑西路、明苑东路、锦园西路、锦

园东路、开元路）、凤城一路周边（凤城一路、纳贤路）、凤城三

路、太元路周边（太元路、太和路、井东二路）、纬二十七街周

边（纬二十七街、城建巷）、二府庄路周边（二府庄路、政法巷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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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光路周边（明光路、纬三十街）、红旗厂周边（红旗东路、红

旗西路、渭滨街、凤城九路）、北三环周边（北三环、太华路北

延伸线、西铜路东辅道）、东风路周边（东风路、学府路、阳光

大道）、石化大道、北客站周边（尚贤路、尚新路）。

灞桥区（11 个）：

纺新路、纺正街延伸段、纺三路、纺四路、纺六路、纺七路、

纺八路、纺东街、新寺路、田洪正街、灞桥正街。

高新区（16 个）：

高新四路、科创路、光德路、光泰路、博文路、高新五路、

高新六路、丈八二路、丈八三路、丈八五路、唐兴路、电子一路、

西沣路辅道、亚迪路、创新路、瞪羚路。

经开区（4 个）：

凤城四路、凤城五路、凤城六路、凤城七路。

曲江新区（21 个）：

西影路、翠华南路、雁塔西路（通易坊）、雁展路、雁南四

路、雁塔南路（雁南三路至南三环）、雁南五路、曲江大道、雁

翔路（南三环以北）、雁栖五路、北池头一路（曲江路以东）、北

池头二路（曲江路以东）、雁曲路、曲江池南路、芙蓉西路（曲

江池南路以南）、雁南一路（慈恩西路以西）、和谐路、启元路、

文曲路、寒窑路（新开门南路以东）、汇新路。

长安区（16 个）：

广场南路、南长安街（残联十字至柳青广场）、广场北路（建

材街十字至西部大道）、青年街、子午大道（学府大道至神禾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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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）、子午大道（神禾二路至黄良街道十字）、子午大道（黄良街

道十字至环山路）、长兴北路（新华街十字至西部大道）、青年北

街（西北饭店十字至青年街）、府东一路（西长安街以北）、府东

一路（西长安街以南）、学府大道、长安大道、常宁大街、城南

大道、神禾二路。

浐灞生态区（18 个）：

雁鸣湖 3#4#湖、南三环浐灞段、恒大门面房（浐灞段）、浐

河东路、华清路、半岛环路、广安路（新浐桥至东三环桥）、欧

亚大道、规十九路、浐河西路（新浐桥至华清路）、快速干道（石

家街转盘至十里铺转盘）、玄武路（东二环至浐河西路）、华清路

（十里铺转盘至东二环）、赵围东路以东至广安路、河堤路北段、

泾渭路、湖滨路、北辰大道北段。

航天基地（6个）：

吉泰路、航天中路、神舟一路、神舟二路、航开路、航拓路。

国际港务区（3 个）：

秦汉大道西段、迎宾大道南段、港务大道北段。

三、疏导区（220 个）

新城区（31 个）：

新民街、后宰门、案板街、西一路、光辉巷、东一路、东六

路、西八路、顺城北巷、东八路、八府庄北路、银河坊、东元西

路、新兴路、龙首北路、向荣巷、搪瓷北巷、十五街坊、三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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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坊、幸福北路、幸福中路、红华巷、樱花路、南北四合窑、信

合路、万年路、爱民路、爱宁路、万寿中路、万寿南路、盐业路。

碑林区（30 个）：

社学巷、东仓门、开通巷、南柳巷、东柳巷、中柳巷、县门

北巷、印花布园、芦荡巷、正学街、四民巷、明胜路、测绘东路、

长胜北巷、红缨东坊、水文巷、安东街、安西街、标新街、乐南

路、新廓门、大新巷、枣园巷、曹家巷、炮房街、红花巷、更新

街、索罗巷、劳卫路、大学东路。

莲湖区（40 个，含大兴新区 8个）：

立新街周边（莲湖路以北，顺城巷以南，北大街以西，西北

三路以东）、习武园周边（莲湖路以北，顺城巷以南，西北三路

以西，联盟巷以东）、劳武巷周边（莲湖路以南，劳武巷、教场

门、红埠街以北，洒金桥以东，大莲花池街以西）、洒金桥周边

（莲湖路以南，西大街以北，北马道巷以东，洒金桥以西）、儿

童公园周边（莲湖路以南，西大街以北，北马道巷以东，洒金桥

以西）、庙后街周边（劳武巷、教场门以南，西大街以北，洒金

桥以东，北广济街以西）、西羊市周边（红埠街以南，西大街以

北，北广济街以东，麦苋街、风情一条街以西）、社会路周边（西

华门大街以南，钟鼓楼广场以北，风情一条街以东，北大街以西）、

柴家十字周边（西大街以南，顺城巷以北，南马道巷以东，甜水

井街以西）、五星街周边（西大街以南，顺城巷以北，甜水井街

以东，四府街以西）、西仪坊周边（大庆路以南，铁塔寺街以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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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路以东，环城西路以西）、铁塔寺街周边（铁塔寺街以南，

西关正街以北，劳动路以东，环城西路以西）、南小巷周边（西

关正街以南，丰庆路以北，劳动南路以东，环城西路以西）、西

市北路周边（丰庆路以南，南二环以北，桃园南路以东，劳动南

路以西）、丰登南路周边（丰庆路以南，南二环以北，丰登南路

以东，桃园南路以西）、新园路周边（大庆路以南，丰镐东路以

北，劳动路以西，桃园路以东）、丰登北路周边（大庆路以南，

丰镐东路以北，西二环以东，桃园路以西）、锦园路周边（丰镐

东路以南，丰庆路以北，劳动南路以西，桃园南路以东）、丰登

东路周边（丰镐东路以南，丰庆路以北，桃园南路以西，丰登路

以东）、大兴西路周边（大兴西路以南，大庆路以北，丰收路以

东，西二环以西）、丰收路周边（大兴西路以南，大庆路以北，

汉城北路以东，丰收路以西）、陕齿西路周边（大庆西路以北，

枣园西路以南，西户铁路以东，汉城南路以西）、团结中路周边

（大庆路以南，丰镐西路以北，西二环以西，团结南北路以东）、

汉城东路周边（大庆路以南，丰镐西路以北，汉城南路以东，团

结南北路以西）、创新路周边（丰镐西路以南，昆明路以北，汉

城南路以东，西二环以西）、民洁路周边（昆明路以南，大寨路

以北，丈八北路以东，西二环以东）、大观园周边（红庙坡路以

南，环城北路以北，星火路以东，工农路以西）、兴中路周边（环

城北路以北，兴中路以南，工农路以东，华强路以西）、振华路

周边（农兴路以南，自强西路以北，华强路以西，北关正街以东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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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志路周边（龙首北路以南，环城北路以北，北关正街以东，龙

首东路、向荣巷以西）、郝家巷周边（自强西路以南，环城北路

以北，振华路延伸段以西，北关正街以东）、群贤路周边（南二

环以南，群贤路以北，高新四路以西，唐延路以东）。

清水园路、张家巷路、大丰南路、西站街、青门巷、永福路、

永和路、枣园北路。

雁塔区（31 个）：

西延路（西影路至碑林交界）、翠华北路（小寨东路至南二

环）、青龙北路（西延路至雁翔路）、乐游路（雁塔路至西影路）、

光华东路（永松路至公交五公司幼儿园）、红小巷（雁塔西路至

小寨东路）、芙蓉街（雁塔西路至红专南路）、红专南路（翠华南

路至长安南路）、电子一路（含光路至电子东街）、丁白路（含光

路至永松路）、四季东巷（吉祥路至丁白路）、崇德路（崇业西路

至崇德坊社区）、翠华南路（红专南路至雁南三路路西）、东仪路

（电子二路至丈八东路）、明德东路（明德路至朱雀大街）、明德

西路（明德路至明德门热力公司）、青松路（朱雀大街至含光路）、

师大路（长安路至师范大学北门）、雁环路（长安南路至电子正

街延伸段）、电子五路（电子西街至太白南路）、电子西街（电子

二路至丈八东路）、光华东路（太白南路至公交五公司幼儿园）、

电子正街延伸段（丈八东路至雁环路）、雁环路（电子正街延伸

段至西沣路）、公园南路南段（西影路至曲江交界）、咸宁东路（铁

路桥至滨河西路）、博源路（西影路至交大产业园）、新科路（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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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路至阳光小区北门）、延东路（长鸣路至公园南路南段）、昆明

池路（昆明西路至大寨西路）、西三环（富裕路至石桥立交）。

未央区（12 个）：

啤酒路、长安易居周边（长安易居南路、长安易居北路）、

珠江路、鼎新路、方新路、重光路、糖库路、永平路、常青路周

边（常青一路、常青二路）、文体路、秦川路、东扬善路。

灞桥区（11 个）：

纺九路、新医路、狄寨正街、水流街、新合正街、纺建路、

纺五路、半引路红旗段、鹿塬街、水安路、电厂西路。

高新区（11 个）：

科技二路、富裕路、光华路、白沙路、太白南路、高新三路、

科技一路、科技三路、科技五路、鱼斗路、西沣路。

经开区（3 个）：

凤城一路、凤城二路、凤城三路。

曲江新区（7 个）：

长鸣路、公园南路（西影路以南）、南三环（曲江段）、雁翔

路（南三环以南）、雁环路、雁塔南路（南三环以南）、新开门南

路（曲江池南路以南）。

长安区（15 个）：

靖宁路区域、西沣路区域、文苑北路区域、文苑南路区域、

长兴南街区域、青年北街区域、新华街区域、智慧巷区域、太阳

新街区域、青年南街区域、樊川路区域、凤栖西路区域、高阳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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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、樱花一路区域、常宁区域。

浐灞生态区（23 个）：

华清东路、长十路、长乐东路、咸宁东路、田马路、长鸣路、

马鸣路、浐灞大道（浐河东路至灞柳西路）、融二路、东三环（北

段）、北三环（东段）、东二环东侧（中储物流铁路线以北至石家

街转盘）、矿山路（老人仓村口至酒十路）、酒十路全段、米秦北

路、米秦路、米秦南路、北辰大道、欧亚三路、北三环辅道、浐

灞大道（广运潭大道十字以西段）、北辰大道中段河堤路中段、

东风路。

航天基地（4个）：

飞天路、神舟六路、工业一路、工业二路。

国际港务区（2 个）：

杏渭路、秦汉大道东段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西安警备区。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2016年 5月 30日印发


